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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

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管理工作的通知
本市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为进一步加强本市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以下简称“学校”）各项管理工作，确保学校依法办学，保障学校师生合法权益，不断改善本市外籍人员子女的就读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原国家教委《关于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暂行管理办法》和“统筹规划、按需设立、规范办学、依法管理”的指导方针，现就进一步加强本市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1.健全学校管理机制。学校应按规定设立董事会，建立健全董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应当依照学校章程行使职权，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学校重大事项。学校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校长或由董事会指定的人员担任。董事长、董事会成员、学校章程、法定代表人、校长等信息如有变更须及时报我委备案。
2.加强教师和学生管理。学校应按照中国的法律法规，做好中、外籍教职员工的招聘工作，加强日常管理和服务，维护他们合法的权益，确保各项教学活动顺利进行。学校主要招收在本市合法工作并居留的外籍人员随行子女，也可适当招收在本市合法工作并居留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居民的随行子女。学校不得招收境内中国公民的子女入学。
3.加强课程和教学管理。学校作为教育教学责任主体提供教育服务，可根据各自的办学特点、学生需求等自行确定课程设置、教学计划，选定教材，但不得包含违反中国法律、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不得开展宗教活动。学校要加强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教学，开展有助于学生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各种活动。学校须将新教材在新学年开学前3个月内报我委备案。
4.完善学校财务与资产管理。学校须按照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及资产管理制度，加强学校内控制度建设，依法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学校应依法设置会计账簿，办理税务登记，开设和使用外汇账户。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学校应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委托社会审计机构年审，年审报告应披露关联方交易、债权债务、往来款项等重大财务会计事项，在规定时间内报我委备案。对特许权使用费、商标使用费、固定特权费、基本特权费、咨询费、管理费等无形资产项目支出，学校须提供经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
学校应按办学成本合理制定收费标准并公示。学费须按学年或学期以人民币计收，提供发票，不得跨学年或学期预收。学费须全额存入学校学费专用存款账户，确保用于学校日常教育教学支出。学校不得收取学位预留金、学位押金、学额保证金等与入学相挂钩的相关费用，已收取的应逐步清退。
学校存续期间，学校对所有资产依法享有法人财产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或挪用。
5.加强学校日常管理。学校要指定专人加强食品卫生安全、疾病防控、消防、治安、设施及设备安全、校车安全等管理工作和制度建设。遇校园突发事件，及时向属地相关职能部门和我委汇报并保持信息沟通。学校要高度重视校车安全，严格规范校车管理。按照本市校车管理相关规定，完善校车标牌申领、换领、线路及人员变更等手续。加强驾驶员、随车照管人员岗前培训和行车安全教育工作，并接受市校车管理部门对校车安全的不定期抽检。
6.做好涉外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年度注册备案及办学认证工作。根据市民政局社会团体管理局的相关规定，学校应尽快完成涉外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工作。做好年度注册备案登记工作。主动参加专业机构办学质量认证，并将认证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各外籍人员子女补习中心、纳入本市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管理范围的本地学校国际部参照上述有关规定执行。
本文件有效期为5年，自2014年2月10日起施行。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2014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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